
 

 

龍尾司法覆核申請獲高院受理  

 

【新聞稿】高等法院決定受理「守護龍尾大聯盟」成員何來，就大埔龍尾興建人

工泳灘工程所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何來提出司法覆核，要求環保署署長及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取消或暫時吊銷為龍尾泳灘工程批出的環境許可證。 

  

高等法院法官於 8 月 12 日在原訟庭上聽取雙方理據後，何來的代表律師於 10 月

30 日黃昏收到法院的受理申請判決。判決書要求政府回應何來有關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中沒有評估工程對管海馬的影響。何來與律師商討後，決定將透過代表律

師進一步申請法律援助，繼續下一步的司法覆核程序。 

  

何來對判決表示歡迎，並希望在司法覆核有判決前，政府會停止龍尾灘的所有工

程。 

  

守護龍尾大聯盟促請政府研究其他替代方案，包括在吐露港提供其他公眾游泳設

施，並考慮在龍尾灘興建濕地教育中心，輔以步道及停車場，讓公眾可以欣賞潮

間帶的生態，而對環境不造成任何損害。 

  

大聯盟感謝市民支持守護龍尾。 

  

守護龍尾大聯盟 

2013 年 11 月 1 日 

 


